
花蓮縣壽豐國小附設幼兒園 110學年度 

第一學期學費收費存根聯   (全日) 

學生姓名： 

項目 金額 

學費 幼兒入學免收學

費，其學費由教

育部補助。 

代
辦
費 

活動費（每月 160元） 720元 

材料費（每月 260元） 1,170元 

點心（每月 880元） 3,960元 

午餐（每月 650元） 2,925元 

總計 8,775元 

政

府 

補

助 

項

目 

 

弱勢加額補助  

原住民補助/免學費(擇一)  

低收入戶補助  

中低收入戶補助  

身心障礙補助  

第一胎差額/多胎補助  

縣政府補助  

家長應繳金額  

實繳：  萬    仟 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 

 
 
 
附 
 
 
註 

※幼生因故離園各項退費標準如下：依花蓮縣政 

  府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辦理。 

※遵照花蓮縣教育處規定收費標準收費。 

※五足歲幼兒其學雜費扣除中央政府相同性質
之其他補助經費後，差額由花蓮縣政府補助 

※設籍在花蓮縣之四足歲幼兒其學雜費扣除中
央政府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經費後，差額由花蓮
縣政府補助。 

※第一胎子女每月繳費不超過 1500元，第二胎
以上/低收/中低收免繳費用，家長繳費與原收費
數額間之差額，由教育部支付。 

※各項補助及抵免金額採學期開始直接扣除免
繳方式辦理。 

※家長應繳金額請直接交給班級導師。 

※需分期付款者另開立分期付款收據。 

※教保期程：110年 8月 30日~111年 1月 20日 

校長      會計      出納       經收人 

 

花蓮縣壽豐國小附設幼兒園 110學年度 

第一學期學費收費收據聯   (全日) 

學生姓名： 

項目 金額 

學費 幼兒入學免收學

費，其學費由教

育部補助。 

代
辦
費 

活動費（每月 160元） 720元 

材料費（每月 260元） 1,170元 

點心（每月 880元） 3,960元 

午餐（每月 650元） 2,925元 

總計 8,775元 

政

府 

補

助 

項

目 

 

弱勢加額補助  

原住民補助/免學費(擇一)  

低收入戶補助  

中低收入戶補助  

身心障礙補助  

第一胎差額/多胎補助  

縣政府補助  

家長應繳金額  

實繳：  萬    仟 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 

 
 
 
附 
 
 
註 

※幼生因故離園各項退費標準如下：依花蓮縣政 

  府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辦理。 

※遵照花蓮縣教育處規定收費標準收費。 

※五足歲幼兒其學雜費扣除中央政府相同性質
之其他補助經費後，差額由花蓮縣政府補助 

※設籍在花蓮縣之四足歲幼兒其學雜費扣除中
央政府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經費後，差額由花蓮
縣政府補助。 

※第一胎子女每月繳費不超過 1500元，第二胎
以上/低收/中低收免繳費用，家長繳費與原收費
數額間之差額，由教育部支付。 

※各項補助及抵免金額採學期開始直接扣除免
繳方式辦理。 

※家長應繳金額請直接交給班級導師。 

※需分期付款者另開立分期付款收據。 

※教保期程：110年 8月 30日~111年 1月 20日 

校長      會計      出納       經收人 

 

花蓮縣壽豐國小附設幼兒園 110學年度 

第一學期學費收費通知聯   (全日) 

★此聯不需交回★ 

學生姓名： 

項目 金額 

學費 幼兒入學免收學

費，其學費由教

育部補助。 

代
辦
費 

活動費（每月 160元） 720元 

材料費（每月 260元） 1,170元 

點心（每月 880元） 3,960元 

午餐（每月 650元） 2,925元 

總計 8,775元 

政

府 

補

助 

項

目 

 

弱勢加額補助  

原住民補助/免學費(擇一)  

低收入戶補助  

中低收入戶補助  

身心障礙補助  

第一胎差額/多胎補助  

縣政府補助  

家長應繳金額  

實繳：  萬    仟 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 

 
 
 
附 
 
 
註 

※幼生因故離園各項退費標準如下：依花蓮縣政 

  府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辦理。 

※遵照花蓮縣教育處規定收費標準收費。 

※五足歲幼兒其學雜費扣除中央政府相同性質
之其他補助經費後，差額由花蓮縣政府補助 

※設籍在花蓮縣之四足歲幼兒其學雜費扣除中
央政府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經費後，差額由花蓮
縣政府補助。 

※第一胎子女每月繳費不超過 1500元，第二胎
以上/低收/中低收免繳費用，家長繳費與原收費
數額間之差額，由教育部支付。 

※各項補助及抵免金額採學期開始直接扣除免
繳方式辦理。 

※家長應繳金額請直接交給班級導師。 

※需分期付款者另開立分期付款收據。 

※教保期程：110年 8月 30日~111年 1月 20日 

 


